
北京化工大学刻章、更换新章工作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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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书面申请 

（经办人、部门领导签字、盖章） 

其他部门 

校办审核： 

刻章部门成立文件 

按照规定设定印章样式 1 份 

党群部门 

党办审核 

至教育部：开具    

至市公安局介绍信 

部门成立文件为校发 部门成立文件为教育部发 

校办开具： 

至市公安局介绍信 

校办开具： 

至教育部介绍信 

市公安局指定刻字社： 

至市公安局办理准刻手续 

刻制 

有无旧章 

至校办：留存新、旧

章印模，并交回旧章 

至校办：

留存新 

章印模 

启用新章 


